
 

1 

 

海南师范大学 

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
 

 

根据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度海南省研究生创

新科研课题的通知》（琼教高〔2022〕97号）要求，为了培养研究

生科研创新意识、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，激励研究生积极参加科

研创新活动，进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院决定设立研究生创

新科研项目。为规范学院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管理工作，特制订

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实施原则 

 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的评选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”的

原则，采取“自主申请、择优资助”的方式进行，项目的管理实

行导师指导，学院监管、统筹。 

  二、申报对象 

   项目申请人为学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。 

  三、申报条件 

    1.申请人应具有较强的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素质，

已有所申请项目的前期研究基础。 

    2.申报项目选题，可与学位论文选题一致，也可与学位论文

选题不一致。但研究课题应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，具有一定的理

论和现实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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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项目论证客观、充分，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清晰，可行性

强。研究工作预期可取得的成果明确可靠。 

 4.研究工作的总体安排及进度安排合理。 

    5.申请人的指导教师能够积极支持创新项目研究工作并提供

相应条件保障。 

 6.当前在研创新科研项目的负责人,不得再以主持人身份申

报院级项目，只有院级项目的负责人可以申报省级或校级项目。 

   四、项目申报程序 

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采取研究生本人申报、导师推荐、学院

组织专家评审的方式进行，具体程序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学院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年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的通

知，学生自愿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申请者在导师指导下, 认真选题，填写相关申请表格，

在导师做好相关推荐意见后，按要求按时提交学院参与评审。 

（三）学院对申请人资格审核后组织进行评审。以审核申报

材料并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评审,评审组不得少于 5 人。评选要公

平公正，并留存评审过程档案。 

（四）评选结果须在院内公示 3天，无异议后，将下发立项

通知。 

五、项目管理 

（一）项目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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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负责人应按照项目研究计划和有关要求认真完成研究

任务，并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学术与法律责任。 

2.项目负责人的指导教师应及时了解项目研究进展情况，将

项目实施作为重要的培养指导职责，认真负责地进行指导，通过

项目实施对研究生进行完整严格的科研训练。 

3.学院将为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研究提供相应条件保障及支

持，并对项目加强管理。 

4.项目的研究工作进度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安排，在整个研究

期间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。 

5.项目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院将终止项目资助： 

（1）不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； 

（2）在科学研究中有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弄虚作假等其

它不端行为的。 

（二）项目经费 

1.根据年度项目经费总预算，以及拟定资助项目总数，对博

士、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给予不同额度的经费资助。 

2．项目经费均一次性划拨，必须在划拨当年年底财务结算之

前使用完毕（完成报账）。 

3.资助经费主要用于与研究相关的材料费、资料、差旅（不

能用于出国、出境交流）、论文发表、成果申报等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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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经费使用，实行导师指导下的项目主持人负责制，经

费报销时须经导师签字审核。然后依据学校有关的财务管理办法

报销。 

（三）项目结题 

1．项目研究周期为 1-2年。 

2．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一经立项，其研究内容、预期成果及

成果提交形式无特殊原因不得变动。 

3.项目结题原则上要求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,如公开发表的

省级以上科研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被采用的研究报告、原创案例

等。以原创案例或未被采用的研究报告作为结题成果时，须附有 2

位以上专家的评价意见。项目成果单位署名应为“海南师范大学

数学与统计学院”。在结题对科研成果的要求上，博士研究生应高

于硕士研究生。 

    4.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具体程序如下： 

 ①下发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结题工作通知。 

②项目负责人根据相关通知要求，及时填写提交《研究生创

新科研项目结题报告》，并附上相应的研究成果材料。  

③导师做项目结题审核意见。项目负责人的导师，应综合《科

研课题立项申请书》和《结题报告书》，认真填写对该项目研究及

结题的有关意见，包括对课题研究过程、研究成果及研究生科研

能力的评价、经费使用情况的说明等，要对是否同意结题，有明

确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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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④学院审核。学院组织 5 人以上的专家组对《项目申请表》

和《结题报告书》进行全面审核，并做出是否同意结题的意见。 

（四）项目档案管理 

院教务与科研办公室应做好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档案材料的

收集和保管工作，项目档案包括申请书、结题报告、项目成果材

料、项目批准及准予结题文件等。 

六、知识产权保护和资产管理 

  1.研究生创新科研资助项目所发表的论文、专著和申请专利等

成果，均应以适当形式注明“海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

生创新科研项目资助”。 

  2.凡受资助的创新项目所形成的成果和知识产权，由学院和项

目研究本人共同持有，若需进行产权比例划分时另行协定。 

  3.使用项目资助经费，形成的固定资产，属于国有资产，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管理。 

七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本办法归数学与统计学院解

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学与统计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月 24 日 


